
付款憑單請款檢核表 

付款憑單(一) 

項次 項目及內容 應載明之相關內容及注意事項 

一 原始憑證：統

一發票(二聯式

及三聯式) 

 

1.買受人：務必請廠商填寫「臺北醫學大學」，不得加註「私立」

或「單位名稱」之相關字樣。 

2.學校統一編號：三聯式統一發票應填寫「03724606」。 

3.填寫完整發票開立日期(年月日)、中文品名、單價、數量及總

金額。(若品目眾多，數量及單價僅寫一批，需另附明細表) 

4.統一發票專用章：應載明公司名稱、地址、電話及營利事業統

一編號。 

5.三聯式應檢附扣抵聯(第二聯)及收執聯(第三聯)，避免造成重

複報帳核銷情形。 

二 原始憑證：收

銀機統一發票

(二聯式及三聯

式) 

 

1.學校統一編號：應填寫「03724606」。如學校統一編號未直接

鍵入打印者，需補填學校統一編號並加蓋店章。 
2.填寫完整發票開立日期(年月日)、中文品名、單價、數量及總金

額。(若品目眾多，數量及單價僅寫一批，需另附明細表) 

3.應載明公司名稱、地址、電話及營利事業統一編號。 

4.三聯式應檢附扣抵聯(第二聯)及收執聯(第三聯)，避免造成重複

報帳核銷情形。 

三 原始憑證：免

用統一發票收

據 

1.買受人：務必請廠商填寫「臺北醫學大學」，不得加註「私

立」或「單位名稱」之相關字樣。 

2.填寫完整收據開立日期(年月日)、中文品名、單價、數量及總金

額。(若品目眾多，數量及單價僅寫一批，需另附明細表) 

3.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：應載明公司名稱、地址、電話及營利事

業統一編號，且於銀貨兩訖下方蓋負責人章。 

四 原始憑證：紙

本電子發票 
1.載明學校之統一編號「03724606」。 

2.發票開立日期(年月日)、中文品名、單價、數量及總金額。 

(若品目眾多，數量及單價僅寫一批，需另附明細表) 

3.應載明公司名稱、地址、電話及營利事業統一編號。 

4.發票內容錯誤均不得修改，須請廠商重開立。 

五 原始憑證記載

不明者之補正 
1.前條規定各款如記載不明，應通知廠商補正，不能補正者，應

由經辦人詳細註明，並加蓋經辦人章或簽名證明之。原始憑證之

品名如為英文或貨號，應請廠商註明中文名稱。中文名稱如為計

畫主持人(經辦人)補充說明者，請加蓋計畫主持人(經辦人)章或

簽名。 

2. 原始憑證塗改處或日期、抬頭及金額有原未填寫而後填註

者，請加蓋店章或公司負責人章。 

3.學校統一編號及發票大寫金額不得修改，須請廠商重開立發票

或收據。 



項次 項目及內容 應載明之相關內容及注意事項 

六 請款金額逾 1

萬元以上 

1. 須檢附 1家廠商估價單。 

2. 獨家代理販賣之廠商(應檢具獨家代理證明書)、公家機關(含

公私立學校)或至大型量販店購買者無須檢附「廠商估價單」

及「議比價作業紀錄單」。 

3.須上線請採購系統。 

4.發票日期須大於等於廠商報價單日期。 

5.同一家廠商且同一發票日期開立之原始憑證有數張，其總金額

逾 1 萬元(含)視同前揭規定。 

七 郵資(含郵局快

遞費)及運費

(含國內、外快

遞費) 

須註明收件人、收件地址及用途。 

八 電話費 須檢附電信費帳單及繳費證明。 

九 影印或印刷費 1.須註明詳細份數、用途及檢附封面及目錄樣張。 

2.名片請檢附名片樣張。 

十 論文補助費(含

論文投稿費用) 

請檢具結匯單(如以信用卡支付，核銷時請檢附信用卡帳單影本

取代結匯單)及論文封面樣張。 

十一 文具用品 應註明中文品項、單價及數量。 

十二 儀器使用費 應檢附使用明細或計費方式。 

十三 誤餐費 1.應檢附開會通知單或簽到單或會議紀錄。 

2.活動誤餐費請檢附活動程序表等文件。 

十四 計程車資 應註明起迄地點、辦理公務事項及搭乘者。 

十四 刻章 加蓋所刻樣式。 

十五 分期付款費用

或租金 

應檢附合約或計費清單。 

十六 出具支出憑證

單 

1.若具合法支付事實但因特殊情形無法取得收據者填報。 

2.出具支出證明單之情形，舉凡：傳統市場購買無法取得正式憑

證、論文發表費、研討會註冊費之國外憑證無學校抬頭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付款憑單(二) 

項次 項目及內容 應載明之相關內容及注意事項 

一 原始憑證：簽

收收據或執行

業務所得之收

據 

1.請詳【財務處網頁→請款作業→表單下載→新版收據填表說

明及宣導事項】。 

2.新版收據格式請務必以財務處「最新公告」之版本下載填

寫。 

二 資料翻譯及鍵

入費 

應註明計酬標準及檢附文稿樣本。 

三 受試者或受訪

者酬金 

1. 應檢附問卷及受訪者基本資料，如問卷採無記名方式，請檢

附統計案件數等文件佐證。 

2. 除須依所得稅法規定通報所得外，因應個資法，受試者或受

訪者姓名可無需顯示全名。 

四 演講費或鐘點

費 

應檢附海報或簡報，載明活動名稱、講者姓名、演講日期及計

酬標準。 

五 支付外國人酬

金 

應檢附居留證或護照。 

 

付款憑單(三) 

項次 項目及內容 應載明之相關內容及注意事項 

一 出席國際會議 1.應檢附憑證及相關附件如下： 

(1)交通費應檢附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或其他足資證明行程之文

件、登機證(含電子登機證)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

或航空公司所開立之搭機證明、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

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。 

(2)出差申請單。 

(3)如無法搭本國班機，改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者，請填具「因

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」。 

(4)出差經過報告表。 

(5)論文被接受發表之大會證明文件或大會海報或會議通知等。 

(6)出差前 1 日臺灣銀行賣出即期匯率表。 

(7)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

表。 

(8)計畫申請書-差旅費細費明細表及校內變更單(校內經費無需

提供)。 

 

 

 

 



項次 項目及內容 應載明之相關內容及注意事項 

  
2.其它注意事項如下： 

(1)國外出差旅費分為交通費、生活費及辦公費，其內容如 

下： 

a.交通費：出差人員搭乘飛機、船舶及長途大眾陸運工具所

需費用。 

b.生活費：出差人員之住宿費、膳食費及零用費(市區火車

票費、市區公共汽車票費、市區捷運車票費、個人信用卡

手續費、洗衣費、小費及其他與生活有關之各項費用)。 

c.辦公費：出差人員出國之手續費、保險費、行政費、禮品

交際及雜費(禮品費、交際費、計程車費、租車費等費

用)。 

(2)生活費請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

活費日支數額表」計算，住宿費 70%；雜費 20%及零用費

10%。(機上過夜及返國當日不得列支住宿費，請以 30%計

算) 

(3)刷卡帳單手續費已計入生活費之零用費，故不宜再報支。 

 (4)如有未盡事宜，請依本校暨附屬醫院教職員工出差旅費辦法 

及中央政府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。 

二 保險費 1.要保人為「臺北醫學大學」。 

2.最高保額為綜合保險新台幣 400 萬元(行政院 87.3.23 以台 87

人政給字 001923 號函規定)。 

三 國內差旅費 1.交通費應檢附機票或高鐵或火車或捷運等票根。 

2.住宿費應檢附原始憑單。 

3.出差請示單。 

4.如有未盡事宜，請依本校暨附屬醫院教職員工出差旅費辦法及

中央政府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。 

 

其它應行注意事項 

項次 項目及內容 應載明之相關內容及注意事項 

一 原始憑證加總

合計金額應與

付款憑單之請

款金額相符 

付款憑單之請款金額小於原始憑證加總合計金額，應註明實付金

額並加蓋經辦人章或簽名。 

二 黏貼付款憑單 1.請以膠水黏貼原始憑證，勿以口紅膠及訂書機，以免脫落。 

2.付款憑單之憑證黏貼，請勿重疊、遮住金額、日期及學校抬

頭。 

 
 



項次 項目及內容 應載明之相關內容及注意事項 

三 經費核銷期限 1.外來憑證之付款單據應於二個月內核銷(不含取得當月)(依本

校經費預算執行準則第三條第九款之規定辦理)及配合學年度

決算作業之經費核銷截止日期(每學年度 7月 31 日)。 

2.請詳【財務處網頁→最新消息→標題：外來憑證之付款單據應

於二個月內核銷……】。 

四 經辦人報帳之

責任 

經辦人應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，如有 
不實應負相關責任。 

五 補助機關規定 補助機關如有其它特殊規定，應依補助機關規定辦理。 

 


